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顯顯現現日日後後第第二二主主日日  
“全能的上帝，祢的聖子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是世界的光：求主使祢的子民，就是受祢聖言和
聖禮所光照的人，能夠發顯出基督榮耀的光芒，直到地極的人，都能認識、敬拜和順服基督
；這都是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，聖子和聖父、聖靈，一同永生，一同掌權，惟一上帝，永
世無盡。阿們。” (本日祝文) 

“眾海島啊，當聽我言！遠方的眾民哪，留心而聽！自我出胎，耶和華就選召我；自出母腹，
他就提我的名。 2 他使我的口如快刀，將我藏在他手蔭之下；又使我成為磨亮的箭，將我藏
在他箭袋之中； 3 對我說：你是我的僕人以色列；我必因你得榮耀。 4 我卻說：我勞碌是
徒然；我盡力是虛無虛空。然而，我當得的理必在耶和華那裏；我的賞賜必在我上帝那裏。 5 耶
和華從我出胎，造就我作他的僕人，要使雅各歸向他，使以色列到他那裏聚集。原來耶和華
看我為尊貴；我的上帝也成為我的力量。 6 現在他說：你作我的僕人，使雅各眾支派復興，
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歸回尚為小事，我還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，叫你施行我的救恩，直到地
極。 7 救贖主─以色列的聖者耶和華對那被人所藐視、本國所憎惡、官長所虐待的如此說：
君王要看見就站起，首領也要下拜；都因信實的耶和華，就是揀選你─以色列的聖者。 ”（賽
49:1-7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“我曾耐性等候耶和華；他垂聽我的呼求。 2 他從禍坑裏，從淤泥中，把我拉上來，使我的腳
立在磐石上，使我腳步穩當。 3 他使我口唱新歌，就是讚美我們上帝的話。許多人必看見而
懼怕，並要倚靠耶和華。 4 那倚靠耶和華、不理會狂傲和偏向虛假之輩的，這人便為有福！
5 耶和華─我的上帝啊，你所行的奇事，並你向我們所懷的意念甚多，不能向你陳明。若要
陳明，其事不可勝數。 6 祭物和禮物，你不喜悅；你已經開通我的耳朵。燔祭和贖罪祭非你
所要。 7 那時我說：看哪，我來了！我的事在經卷上已經記載了。 8 我的上帝啊，我樂意
照你的旨意行；你的律法在我心裏。 9 我在大會中宣傳公義的佳音；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。
耶和華啊，這是你所知道的。 10 我未曾把你的公義藏在心裏；我已陳明你的信實和你的救
恩；我在大會中未曾隱瞞你的慈愛和誠實。 11 耶和華啊，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！願
你的慈愛和誠實常常保佑我！ 12 因有無數的禍患圍困我，我的罪孽追上了我，使我不能昂
首；這罪孽比我的頭髮還多，我就心寒膽戰。 ”（詩 40:1-12） 

“奉上帝旨意，蒙召作耶穌基督使徒的保羅，同兄弟所提尼， 2 寫信給在哥林多上帝的教會，
就是在基督耶穌裏成聖、蒙召作聖徒的，以及所有在各處求告我主耶穌基督之名的人。基督
是他們的主，也是我們的主。 3 願恩惠、平安從上帝我們的父並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。 4 我
常為你們感謝我的上帝，因上帝在基督耶穌裏所賜給你們的恩惠； 5 又因你們在他裏面凡事
富足，口才、知識都全備， 6 正如我為基督作的見證，在你們心裏得以堅固， 7 以致你們
在恩賜上沒有一樣不及人的，等候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顯現。 8 他也必堅固你們到底，叫你們
在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日子無可責備。 9 上帝是信實的，你們原是被他所召，好與他兒子─我
們的主耶穌基督一同得分。” （林前 1:1-9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“29 次日，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裏，就說：「看哪，上帝的羔羊，除去（或譯：背負）世人
罪孽的！ 30 這就是我曾說：『有一位在我以後來、反成了在我以前的，因他本來在我以
前。』 31 我先前不認識他，如今我來用水施洗，為要叫他顯明給以色列人。」 32 約翰又
作見證說：「我曾看見聖靈，彷彿鴿子從天降下，住在他的身上。 33 我先前不認識他，只是
那差我來用水施洗的、對我說：『你看見聖靈降下來，住在誰的身上，誰就是用聖靈施洗
的。』 34 我看見了，就證明這是上帝的兒子。」 35 再次日，約翰同兩個門徒站在那裏。 36 他
見耶穌行走，就說：「看哪，這是上帝的羔羊！」 37 兩個門徒聽見他的話，就跟從了耶穌。
38 耶穌轉過身來，看見他們跟著，就問他們說：「你們要甚麼？」他們說：「拉比，在哪裏住？」
（拉比翻出來就是夫子。） 39 耶穌說：「你們來看。」他們就去看他在哪裏住，這一天便與
他同住；那時約有申正了。 40 聽見約翰的話跟從耶穌的那兩個人，一個是西門•彼得的兄
弟安得烈。 41 他先找著自己的哥哥西門，對他說：「我們遇見彌賽亞了。」（彌賽亞翻出來
就是基督。） 42 於是領他去見耶穌。耶穌看見他，說：「你是約翰的兒子西門（約翰在馬太
十六章十七節稱約拿），你要稱為磯法。」（磯法翻出來就是彼得。） ”（約 1:29-42） 

我我樂樂意意照照?? 的的旨旨意意行行  

“我的上帝啊，我樂意照你的旨意行；你的律法在我心裏。 ”（詩 40:8） 
前言：  
(一) 詩 40篇包含一首感恩的詩歌（1至 10節）和一首祈求的哀歌（11至 17節）。詩人在開

頭述說一個自己被根本轉化的故事，他重述上帝戲劇性的拯救（1至 4節），並為此救恩
讚美（5至 7節），又為自己和會眾見証宣揚上帝公義的作為（8至 10節）；最後以一篇
求助的祈禱為結束（11至 17節）。 

(二) 全詩若以說話的對象來看，可分為二部分：第一部分 1至 4節是詩人為自己的得救慶賀
讚美，並向會眾見証忠告；第二部分從第 5節到最後一節（除了 17節上），則是詩人直
接向上帝的說話。 

(三) 本詩從第 11節開始在語調上有強烈的改變，而其最後 5節(13至 17節)在詩篇第二卷中
被重新組成為另一首詩(詩 70篇)。本詩基本架構是先向後看（1至 10節），再向前看（11
至 17節）。 
1.1至 10節：讚美主的救恩 
  (1)1至 4節：倚靠主的便為有福  
  (2)5至 7節：祭物禮物非主所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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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3)8至 10節：宣傳主的慈愛誠實  
2.11至 17節：再次求主開恩 
  (1)11節：信心的宣告 
  (2)12至 17節：困苦的盼望 

一、 獻祭非主所要 
“祭物和禮物，你不喜悅；你已經開通我的耳朵。燔祭和贖罪祭非你所要。 7 那時我說：
看哪，我來了！我的事在經卷上已經記載了。 ”（詩 40:6-7） 
(一) 詩人因上帝的救恩讚美，他宣告：“祂使我口唱新歌，就是讚美我們上帝的話”（3節

上），在此可注意的是： 
1.即使這讚美的新歌，也是從上帝而來的恩賜，不是詩人自己能唱出的； 
2.上帝是我們共同的上帝，每個人都能分享詩人新生的喜樂； 
3.詩人所擁有的喜樂，成為對他人的見証；這見証能引導聽見的人決心“倚靠耶和華”。 

(二) 經歷上帝這樣奇妙的拯救之後，即第 2節所描述的：“他從禍坑裏，從淤泥中，把我拉
上來，使我的腳立在磐石上，使我腳步穩當”，詩人表明除了全心全意獻上自己外，別
無可獻的！當然獻祭是上帝自己吩咐以色列民所當遵守的禮儀，但獻祭“本身”並不是
上帝所要的；祂所要的乃是獻祭背後內在的美善，獻祭只不過是外在的彰顯而已。 

(三) 撒上 13至 16章極其切合本段的背景。當掃羅第一次用一顆不順服的心獻祭時，撒母耳
即警告他將會被一個合神心意的人所取代（撒上 13:14）。而掃羅再次擅自獻祭時，那位
“看內心”的上帝就啟示：大衛將是那個祂所要揀選代替掃羅的人(cf.撒上 16:17)。大
衛和他的繼位者，都努力掌握“聽命勝於獻祭”的這個忠告（cf.撒上 15:22）。 

二、 陳明主的救恩 
“我在大會中宣傳公義的佳音；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。耶和華啊，這是你所知道的。 10 我未
曾把你的公義藏在心裏；我已陳明你的信實和你的救恩；我在大會中未曾隱瞞你的慈愛和誠
實。”（詩 40:9-10） 
(一) 詩人指出真誠的聆聽，帶來委身的回應。因著對上帝的順服，詩人委身對會眾公開的見

証。詩人指出他將“上帝的律法藏在心裏”（cf.8節），表明一種讓上帝的道掌管自己
生命的心意；而“未曾把上帝的公義藏在心裏”(cf.10節)，則表明一種渴望與別人分
享上帝救恩的心意和責任。 

(二) 在本段中，詩人強調自己恆常不斷的見証，他說：“我宣傳”（9節）、“我已陳明”（10
節）、“我必不止住嘴唇”(9節)、“我未曾藏在心裏”(10節)、並且“未曾隱瞞”(10
節)。他告訴上帝，他是個忠實的見証人，他已作了一個“得救者”所應做的，就是向
他人宣傳上帝救贖的佳音。 

(三) 詩人相信所有聽見他的見証，看見上帝在他身上奇妙救恩的人，都將“敬畏”（懼怕）
主、並倚靠主（cf.3節）。因此他祝福所有因而“倚靠耶和華”，離棄敬拜“狂傲虛假”
之神的人（cf.4節）。 

三、 再次求主開恩 
“ 因有無數的禍患圍困我，我的罪孽追上了我，使我不能昂首；這罪孽比我的頭髮還多，我
就心寒膽戰。耶和華啊，求你開恩搭救我！耶和華啊，求你速速幫助我！”（詩 40:12-13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一) 在 1至 11節中，我們看見詩人剛從某次困境裏被釋放出來，但在 12至 15節中他似乎

又陷入另一個禍患，等候上帝再次的拯救。在第 5節，詩人提到上帝的祝福甚多，“不
可勝數”，但在第 12節，他卻說到有“無數的”禍患圍困他 

(二) 詩人在前面特意回顧過去蒙恩的經驗，並向會眾宣告上帝在他身上的救恩，以堅定他面
對現在的困苦，使他得以轉向上帝，相信上帝不會“止住祂的慈愛”（11節），如同他
“不止住他的嘴唇”宣傳上帝公義的信息一樣（9節）。 

(三) 基本上，第 11節應視為詩人一個信心的宣告，而較不是一個禱告；因此本段亦可譯為：
“耶和華阿，祢不會向我止住祢的慈悲，祢的慈愛和誠實常常保佑我”，正如詩人在第
10節向上帝所說的：“我在大會中未曾隱瞞祢的慈愛和誠實”。 

(四) 在最後 1節，詩人將“我”與“祢”作了一個對比，他說：“我是困苦窮乏的”，但“祢
是幫助我的，搭救我的”，這使“心寒膽戰”的他得以沈著安穩。 

後語： 
（一） 本詩 6至 8節在禮儀和神學上都有其特別的重要性，早期基督徒將基督的生與死，視

為是對上帝旨意完全的順服，在讀本段經文時，就想到了耶穌。新約徒 13:22-23將大
衛的聽命與耶穌的順服連結在一起。來 10:5-7將本段經文作為基督到世上來時所說的
話，祂順服至死，替代了舊約所有禮儀和獻祭，完成一次永遠的贖罪祭。 

（二） 本詩教導我們，即使上帝的律法在我們心裏(cf.8節)，我們仍難避免罪孽（cf.12節）；
雖有過往蒙恩的經歷（cf.10節），仍不能使我們不再需要主的幫助和搭救（cf.17節）。 

默想省思：讚美的新歌是出於上帝的恩賜，這對我有何意義？我們能共享自己與別人新生的喜樂，
對此我的回應為何？我們的見証能幫助引導聽見的人決心倚靠上帝，這對我有何啟發？
獻祭本身非主所要，主所要的乃是人內裏的真實和美善，對此我有何回應？我像詩人一
樣是個忠實的見証人，作了一個“得救者”所應做的嗎？我同意即使上帝的律法藏在我
們心裏，我仍難避免犯罪嗎？過往蒙恩的經歷仍不能使我們不再需要上帝的幫助，這對
我有何提醒？ 


